上海市杨浦区2026年青年储备人才招录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完善青年干部队伍引育机制，吸纳更多优秀青年学子加入建设杨浦的浪潮中，为杨浦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培育储备优秀青年干部人才，杨浦区2026年计划招录青年储备人才扩大至25人。
一、招录对象
（一）北京大学等44所高校应届优秀毕业生：
北京：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、中国农业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；
天津：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；
辽宁：大连理工大学、东北大学；
吉林：吉林大学；
黑龙江：哈尔滨工业大学；
江苏：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；
浙江：浙江大学；
安徽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；
福建：厦门大学；
山东：山东大学、中国海洋大学；
湖北：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；
湖南：中南大学、湖南大学、国防科技大学；
广东：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；
重庆：重庆大学；
四川：四川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；
陕西：西安交通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；
甘肃：兰州大学；
上海：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东华大学、上海外国语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上海大学。
（二）中央财经大学等30所高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应届优秀毕业生：
北京：中央财经大学（应用经济学）、北京交通大学（系统科学）、北京工业大学（土木工程）、北京邮电大学（信息与通信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）、北京林业大学（风景园林学、林学）、北京协和医学院（生物学、生物医学工程、临床医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药学）、北京中医药大学（中医学、中西医结合、中药学）、北京外国语大学（外国语言文学）、中国传媒大学（新闻传播学、戏剧与影视学）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（应用经济学）、外交学院（政治学）、中国政法大学（法学）；
江苏：苏州大学（材料科学与工程）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（力学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）、南京邮电大学（电子科学与技术）、河海大学（水利工程、环境科学与工程）；
安徽：安徽大学（材料科学与工程）；
河南：郑州大学（化学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临床医学）；
湖北：华中农业大学（生物学、园艺学、畜牧学、兽医学、农林经济管理）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（法学）、武汉理工大学（材料科学与工程）；
广东：暨南大学（药学）；
云南：云南大学（民族学、生态学）；
陕西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（信息与通信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）、长安大学（交通运输工程）；
新疆：新疆大学（马克思主义理论、化学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）；
上海：上海海洋大学（水产）、上海中医药大学（中医学、中药学）、上海体育大学（体育学）、上海音乐学院（音乐与舞蹈学）。
（三）华东政法大学等22所本市高校应届特别优秀毕业生（含4所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高校）：
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中医药大学、上海海洋大学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体育大学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、上海理工大学、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、上海海事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上海政法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、上海公安学院、上海纽约大学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、上海海关学院、上海商学院、上海第二工业大学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、上海电力大学、上海电机学院、上海健康医学院。
（四）中国科学院大学等3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应届优秀毕业生：
中国科学院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。
二、招录条件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品学兼优；
2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3.本科生一般不超过25周岁（1999年9月<含>以后出生），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0周岁（1994年9月<含>以后出生），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5周岁（1989年9月<含>以后出生）；具有参军入伍经历的，年龄要求可相应放宽2年；
4.具备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（全日制在校就读期间，无社保缴纳记录）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具备授予相应学位条件；
5.有志于从事党政管理工作，事业心和责任感强，身心健康。
（二）其他条件
报考者除满足以上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四项条件中的两项条件：
1.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；
2.在招录高校就读期间，担任校院系团委书记、副书记、部长、副部长，党（团）支部书记、副书记，校院系学生会主席、副主席、部长、副部长，班长、副班长，以及校社团负责人一年以上；
3.在招录高校就读期间，获得校级优秀学生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生、优秀党（团）干部、优秀党（团）员等荣誉称号；
4.在招录高校就读期间，获得国家奖学金、省部级奖学金、校级二等及以上奖学金。
华东政法大学等22所本市高校特别优秀应届毕业生，还应同时满足以下两项条件：
1.在应届毕业高校就读期间，获得国家奖学金或上海市奖学金；
2.在应届毕业高校就读期间，担任校院系团委书记、副书记、部长、副部长，党、团支部书记、副书记，校院系学生会主席、副主席、部长、副部长，班长、副班长，以及校社团负责人一年以上。
三、培养方式
青年储备人才储备期为三年，统一安排到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重要岗位进行多岗位培养锻炼。储备期间，由业务骨干全程带教，实施“五个一”培养带教计划，持续关注青年储备人才成长成才，鼓励报考本区党政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。储备期满考核合格的，根据择优和双向选择原则，推荐到区属国有企业工作。
四、待遇保障
与区属国有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，储备期为三年，试用期6个月。研究生年薪约19万元（税前），本科生年薪约18万元（税前）。安排教育培训、素质拓展，参与重点工作，综合提升储备人才能力水平。享受健康体检、工会福利等人才待遇；符合条件的，协助办理本区人才公寓房源；符合本市落户条件的，协助办理上海户籍。
五、招录方式
登陆杨浦区青年储备人才招录报名系统注册报名（报名时间为2026年3月9日10:00至3月16日18:00）。
报名时应如实填写个人信息，面试时需提供学历、经历、奖励等相关证明材料。凡弄虚作假的，一律取消录用资格。
根据统一安排，分批开展面试面谈，经体检、考察程序后，办理录用签约手续。预计2026年7月入职报到。
报名网址：http://123.60.68.125:8000/cbrcyp
招录政策咨询电话：021-25033467 陈老师
管理政策咨询电话：021-25031242 武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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